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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

提名候选人程序  

 

第一部分：获提名的资格及丧失获提名的资格  

4 .1  有 关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中 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资 格 及 丧 失

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资 格 的 法 例 规 定 ， 于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内 载

明 。 立 法 会 选 举 候 选 人 的 提 名 程 序 ， 则 在 选 管 会 订 立 的

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以 及 《 立 法 会 顾 问 委 员 会 规 例 》

中订明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获提名的资格  

4 .2  符 合 下 述 条 件 的 人 方 有 资 格 在 地 方 选 区 的 选 举 中

获提名为候选人：  

( a )   年满 21 岁；  

(b )  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；  

( c )   并 无 因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第 39 条 丧 失 获 选 为 议 员

的资格 [见下文第 4 .5 段 ]；  

(d )   在紧接提名前的 3 年内通常在香港居住；以及  

( e )  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国 公 民 ， 并 且 没 有 中 华

人民共和国以外国家的居留权。  

4 .3  符 合 下 述 条 件 的 人 方 有 资 格 在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中

获提名为候选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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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符合上文第 4 .2 段 (a )至 (e )项所载条件，但对于以

下 12 个功能界别，则第 4 .2 段 (e )项并不适用：  

 ( i )  法律界功能界别；  

 ( i i )  会计界功能界别；  

 ( i i i )  工程界功能界别；  

 ( iv )  建筑、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功能界别；  

 (v )  地产及建造界功能界别；  

 (v i )  旅游界功能界别；  

 (v i i )  商界 (第一 )功能界别；  

 (v i i i )  工业界 (第一 )功能界别；  

 ( ix )  金融界功能界别；  

 (x )  金融服务界功能界别；  

 (x i )  进出口界功能界别；   

 (x i i )  保险界功能界别；以及  

(b )  已 登 记 为 该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民 并 有 资 格 如 此 登 记 ，

或 令 该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 任 信 纳 他 与 该 功 能 界 别

有密切联系。  

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7 条。 ]  

4 .4 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的 人 是 指 除 偶 尔 暂 时 离 开 香 港

外 ， 如 出 外 渡 假 、 离 港 出 外 留 学 ， 该 人 惯 常 及 一 般 为 定 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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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目 的 在 本 港 合 法 居 住 。 每 宗 个 案 须 按 个 别 的 资 料 审 查 。

该 人 离 港 时 间 长 短 、 离 港 理 由 、 该 人 、 其 配 偶 、 子 女 及 父

母 居 住 的 地 点 ， 以 及 该 人 在 香 港 所 保 持 的 联 系 等 ， 都 是 相

关 的 因 素 。 如 有 疑 问 ， 准 候 选 人 应 咨 询 其 法 律 顾 问 ， 或 要

求顾问委员会提供意见 [见下文第 4 .7 至 4 .13 段 ]。  

丧失获提名的资格  

4 .5  任 何 人 如 有 以 下 情 况 ， 即 丧 失 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的

资格：  

( a )  是司法人员或订明公职人员1；  

(b )  立法会的人员或立法会管理委员会的职员；  

( c ) 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它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 (不论

如何称述 )，但既未服该刑罚或任何替代刑罚，而

亦未获赦免；  

(d )  已被裁定犯叛逆罪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订明公职人员指任何下述人士：  

(a) 公务员敍用委员会主席；  

(b) 廉政专员、副廉政专员及担任在《廉政公署条例》 (第 204 章 )下的任何

其它职位的人；  

(c) 申诉专员及根据《申诉专员条例》 (第 397 章 )第 6 条获委任的人；  

(d) 选管会的成员；  

(e) 金融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及该局的高层管理人员，包括科主管、行政总

监、经理及该局雇用的律师；  

(f)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及其根据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 (第 486 章 )雇用或

聘用的人；  

(g) 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主席及由该委员会根据《性别歧视条例》 (第 480 章 )

雇用或聘用的人；或  

(h) 受雇于政府部门或政策局而在该政府部门或政策局任职 (不论该职位属

永久性或临时性 )的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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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 )  在提名当日或选举当日，正因服刑而受监禁；  

( f )  在投票日前的 5 年内，被裁定或曾被裁定触犯任

何 罪 行 (不 论 在 香 港 或 在 任 何 其 它 地 方 被 定 罪 )，
并就该罪行被判处为期不少于 3 个月的监禁 (不论

是 否 获 得 缓 刑 )； 或 触 犯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
条 例 》 所 订 明 的 舞 弊 或 非 法 行 为 ； 或 触 犯 《 防 止

贿赂条例》第 I I 部所订明的罪行；或《选管会条

例》下的现行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；  

(g )  因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或 任 何 其 它 法 律 的 施 行 而 没 有

资格；  

(h )  是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政 府 的 代 表 或 该 政 府 的 受 薪 政

府人员；  

( i )  是 香 港 以 外 任 何 地 方 的 国 家 级 、 地 区 级 或 市 级 立

法机关、议院或议会 (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或地

方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协商机构除外 )的成员；  

( j )  是未获解除破产的人，或于过去 5 年内在没有向

债 权 人 全 数 偿 还 债 务 的 情 况 下 ， 获 解 除 破 产 或 与

其债权人订立《破产条例》（第 6 章）所指的自

愿安排的人；或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(k )  当时按照《精神健康条例》 (第 136 章 )被裁定为

因 精 神 上 无 行 为 能 力 而 无 法 处 理 和 管 理 其 财 产 及

事务。  

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9(1)及 (2 )条。 ]  

4 .6  任 何 人 如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已 不 再 与 某 功 能 界 别 有

密 切 联 系 ， 则 该 人 即 丧 失 被 视 作 该 功 能 界 别 的 成 员 的 资 格

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9(4)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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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提名顾问委员会  

4 .7  选 管 会 有 权 应 要 求 委 任 顾 问 委 员 会 ， 为 准 候 选 人

及 选 举 主 任 提 供 有 关 候 选 人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资 格 的 意 见 [《 立

法会顾问委员会规例》第 3 条 ]。每个顾问委员会会按照一

贯的做法由一位具有不少于 10 年资历的资深律师或法律执

业 者 主 管 ， 而 这 位 主 管 必 须 是 选 管 会 认 为 与 任 何 候 选 人 或

本 港 任 何 政 治 组 织 均 无 联 系 的 独 立 无 私 人 士 。  [2007 年

10  月修订 ]  

顾问委员会向候选人提供的服务

4 .8  顾 问 委 员 会 只 会 在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中 向 候 选 人 提

供 服 务 。 在 选 举 事 务 处 公 布 的 一 段 期 间 内 (通 常 在 提 名 期 开

始的 1 日前结束 )，准候选人可填妥指定的表格 (此表格可向

选 举 事 务 处 或 任 何 民 政 事 务 处 索 取 )， 就 其 在 立 法 会 换 届 选

举 中 是 否 符 合 获 提 名 资 格 或 已 丧 失 获 提 名 资 格 ， 要 求 顾 问

委 员 会 提 供 意 见 。 该 名 准 候 选 人 只 可 就 地 方 选 区 选 举 及 某

一 功 能 界 别 各 提 出 1 次 申 请 。 虽 然 准 候 选 人 只 就 某 一 功 能

界别提出 1 次征询意见的申请，但他可就超过 1 个功能界

别提出申请。  

4 .9  准 候 选 人 必 须 在 选 管 会 指 定 的 申 请 限 期 届 满 之 日

或之前把申请书：  

( a )  送达总选举事务主任：  

 ( i )  以邮递方式寄往选举事务处；或  

 ( i i )  以图文传真方式；或  

(b )  亲自送达总选举事务主任。  

4 .10   顾 问 委 员 会 在 提 供 意 见 前 ， 可 要 求 申 请 人 在 指 定

限 期 内 ， 向 顾 问 委 员 会 提 供 有 关 其 拟 参 选 事 宜 的 资 料 、 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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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及 证 据 。 顾 问 委 员 会 亦 可 要 求 申 请 人 在 指 定 的 时 间 和 地

点 出 席 会 见 委 员 会 ， 协 助 考 虑 其 申 请 。 申 请 人 可 在 指 定 的

时 间 和 地 点 ， 亲 自 或 透 过 任 何 获 他 以 书 面 授 权 的 人 士 向 顾

问委员会提出申述。  

4 .11  如 申 请 人 没 有 提 供 顾 问 委 员 会 所 要 求 的 任 何 资

料 、 详 情 或 证 据 ， 或 未 有 应 顾 问 委 员 会 要 求 出 席 会 议 ， 则

顾问委员会可：  

( a )  拒绝考虑其申请或提供任何意见；或  

(b )  在 考 虑 下 列 其 一 或 全 部 情 况 后 而 就 该 申 请 提 供 有

所保留的意见：  

 ( i )  顾问委员会不获提供任何资料、详情或证

据，或所有上述项目；  

 ( i i )  申请人并没有出席会见委员会。  

4 .12  顾 问 委 员 会 向 申 请 人 所 提 供 的 意 见 ， 包 括 拒 绝 考

虑 某 申 请 或 拒 绝 提 供 意 见 的 决 定 ， 将 不 迟 于 选 管 会 指 定 之

日期以书面通知该申请人。  

4 .13  顾 问 委 员 会 所 提 供 的 任 何 意 见 或 拒 绝 提 供 任 何 意

见 ， 并 不 阻 止 任 何 人 寻 求 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或 进 行 候 选 人 提

名。 [《立法会顾问委员会规例》第 9 条。 ]  [2008 年 7 月修

订 ]  

顾问委员会向选举主任提供的服务  

4 .14  顾 问 委 员 会 将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换 届 选 举 和 补 选 中 向

选 举 主 任 提 供 服 务 。 在 提 名 期 开 始 至 结 束 后 一 日 的 一 段 期

间 内 ， 有 关 已 递 交 提 名 表 格 的 候 选 人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资 格 的

问 题 ， 选 举 主 任 如 认 为 有 需 要 ， 可 要 求 顾 问 委 员 会 提 供 意

见 。 这 些 申 请 须 通 过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， 以 书 面 向 顾 问 委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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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提 出 。 顾 问 委 员 会 将 不 迟 于 选 管 会 指 定 之 日 期 ， 通 知 相

关选举主任有关候选人是否符合获提名资格。  

4 .15  选 举 主 任 决 定 某 一 候 选 人 是 否 在 其 寻 求 提 名 的 选

区 或 功 能 界 别 中 获 有 效 提 名 时 ， 必 须 顾 及 顾 问 委 员 会 就 该

候 选 人 所 提 供 的 任 何 意 见 [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17
条 ]。但提名是否有效，最终仍由选举主任决定 [《立法会顾

问委员会规例》第 6 条 ]。  

 

第三部分：提名时间与方法  

提名时间  

4 .16  有 关 人 士 可 在 刊 登 于 宪 报 的 选 举 公 告 中 所 指 定 的

提名期内提名候选人 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、 5 及 7
条 ]。 有 关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 任 会 向 各 候 选 人 提 供 选

举 时 间 表 。 在 提 名 期 内 的 每 个 工 作 天 (即 公 众 假 期 及 星 期 六

以 外 的 任 何 一 天 )， 选 举 主 任 接 收 提 名 的 正 常 办 公 时 间 是 由

上 午 九 时 至 下 午 五 时 ， 星 期 六 则 由 上 午 九 时 至 中 午 十 二

时 。 候 选 人 应 尽 早 递 交 提 名 表 格 ， 以 便 提 名 表 格 出 现 任 何

错 漏 时 ， 亦 有 充 分 时 间 在 提 名 期 届 满 前 作 出 更 正 。  [2007
年 10 月修订 ]  

提名方法  

4 .17  选 管 会 指 定 的 提 名 表 格 可 向 任 何 民 政 事 务 处 或 选

举 事 务 处 索 取 ， 或 从 选 举 事 务 处 网 站 下 载 ， 网 址 为

ht tp : / /www.reo .gov .hk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4 .18  提名表格包括以下部分：  

( a )  提名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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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就地方选区选举而言，提名部分为一份名

单，其上载有以组合形式在某地方选区的

选举中竞选的多于一名建议候选人的姓名

(按 优 先 次 序 排 列 )， 或 以 单 一 建 议 候 选 人

身分在该项选举中竞选的人的姓名。提名

部分必须由该地方选区的 100 名已登记选

民 (候 选 人 以 外 者 )签 署 表 示 同 意 提 名 ， 而

可在某份提名表格上签署为提名人的人数

不 得 超 过 200 名 [《 立 法 会 按 金 及 签 署 人

规例》第 7(1) (a )及 (aa )条 ]。每名选民只可

就某一地方选区选举签署 1 份提名表格。

根据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8 条的规定，提

名表格呈交选举主任后，名单上的建议候

选人姓名的次序不能改动，也不能把任何

其它建议候选人的姓名加入该名单，而已

列 在 名 单 上 的 姓 名 亦 不 得 删 除 。 (尽 管 如

此，有关退出竞选的规定，请参阅下文第

4 .36 段。 )  

 ( i i )  就功能界别的候选人而言，提名部分必须

由 10 名 已 登 记 选 民 ( 候 选 人 以 外 者 ) 签
署，而可在某份提名表格上签署为提名人

的人数不得超过 20 名  [《立法会按金及

签署人规例》第 7(2) (a )及 (aa )条 ]  。选民

可签署为提名人的提名表格的最高数目，

不得超逾有关功能界别的席位数目  [《立

法 会 按 金 及 签 署 人 规 例 》 第 7(2) (b )条 ]。
由于劳工界功能界别有 3 个议席，所以该

界 别 的 选 民 每 人 最 多 可 签 署 3 份 提 名 表

格。至于其它功能界别，由于只各得 1 个

议席，所以每名选民只可签署 1 份提名表

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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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上 述 任 何 一 种 情 况 ， 签 署 提 名 表 格 的 选 民 必 须

已登记为有关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 (视属何

情况而定 )。换言之，一位同属于地方选区及功能

界别的选民只可就其所属地方选区签署 1 份提名

表 格 ， 但 可 就 其 所 属 的 功 能 界 别 签 署 任 何 数 目 的

提 名 表 格 ， 惟 以 不 超 过 空 缺 议 席 的 数 目 为 限 。 当

签 署 提 名 表 格 的 提 名 人 人 数 超 过 所 规 定 的 合 资 格

人数 (即地方选区选举 100 名及功能界别选举 10
名 )，超过规定人数的提名人须被视为不曾签署有

关 的 提 名 表 格 [《 立 法 会 按 金 及 签 署 人 规 例 》 第

7(2C)条 ]。 在 此 情 况 下 ， 该 选 民 可 在 另 一 份 提 名

表 格 上 以 提 名 人 身 分 签 署 。 然 而 ， 倘 证 实 选 民 所

签 署 的 提 名 表 格 无 效 ， 或 有 关 候 选 人 或 候 选 人 名

单 上 的 全 部 候 选 人 已 撤 回 其 提 名 ， 则 该 选 民 可 在

有 关 的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再 签 署 另 一 份 提 名 表 格 ， 而

他 在 该 另 一 份 提 名 表 格 上 的 签 署 不 会 因 此 而 无

效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， 若 他 违 反 有 关 规 例 的 规 定 ，

签署多于 1 份提名表格，则只有在最先交付的提

名表格上的签署方为有效 [《立法会按金及签署人

规例》第 7(3) ( i i )条 ]。  

 重要事项：  

候 选 人 如 在 提 名 期 最 后 数 天 递 交 提 名 表 格 ， 其 提

名 表 格 的 签 署 人 最 好 比 规 定 为 多 ， 以 免 其 中 一 名

或 以 上 的 签 署 人 其 后 被 发 觉 并 不 符 合 资 格 ， 而 令

提 名 失 效 。 候 选 人 应 尽 量 确 保 为 其 提 名 表 格 签 署

的 选 民 是 合 符 资 格 的 人 士 。 选 民 应 亲 自 在 其 所 提

名候选人的提名表格上签署。  [2007 年 10 月修

订 ]  

任 何 人 不 可 使 用 非 法 行 为 促 使 选 民 提 名 或 不 提 名

某人为候选人。根据《刑事罪行条例》 (第 200 章 )
第 24 条 ， 恐 吓 是 违 法 行 为 ， 可 判 处 罚 款 及 监 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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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5 年 。 行 贿 亦 属 违 法 罪 行 ， 可 判 处 罚 款 或 监

禁。  [2007 年 10 月新增 ]  

(b )   候选人提名同意书及声明书  

候 选 人 提 名 同 意 书 及 声 明 书 须 由 候 选 人 填 妥 及 签

署 ， 并 由 一 名 见 证 人 签 署 证 明 。 候 选 人 必 须 填 报

及签署的声明书及承诺誓言包括下述各项：  

 ( i )  一项示明该候选人会拥护《基本法》和保

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声明；  

 ( i i )  一项关于该候选人的国籍以及他是否有中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以 外 的 国 家 的 居 留 权 的 声

明；  

 ( i i i )  一项由该候选人作出的承诺誓言，表明他

如获选，则不会在其任期内作出任何会引

致他丧失当选资格的事情，主要是包括上

文第 4 .5 段所述事项，以及成为任何武装

部队的成员；  

 ( iv )  一 项 声 明 ， 表 明 该 候 选 人 (如 属 以 地 方 选

区候选人名单提名者，则指每一名候选人 )
有资格获提名为有关选区或功能界别的候

选人；而且在是次提名中并无丧失提名资

格，以及同意接受上述提名。如属地方选

区候选人名单，每名候选人均须表明同意

提名名单上各候选人的排名次序；以及  

 (v )  一 项 声 明 ， 表 明 该 候 选 人 (如 属 地 方 选 区

候 选 人 名 单 提 名 者 ， 则 指 每 一 名 候 选 人 )
在紧接提名前的 3 年内通常在香港居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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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40 条，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

例》第 10 及 11 条。 ]  

 重要事项：  

任 何 人 士 均 不 得 就 多 于 一 个 选 区 或 一 个 功 能 界 别

获 得 提 名 ， 或 同 时 获 提 名 为 任 何 地 方 选 区 及 任 何

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的 候 选 人 [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第 41
条 ]。当某人递交提名表格时，如他先前曾就其它

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被 提 名 ， 则 他 必 须 撤 回 他 以 前 所

有 的 提 名 。 他 并 须 在 指 定 表 格 内 ， 声 明 他 并 未 就

该 等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获 得 提 名 ， 或 如 他 先 前 曾 就

其 它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获 得 提 名 ， 则 声 明 已 撤 回 他

以 前 所 有 的 提 名 。 当 一 名 候 选 人 已 正 式 获 得 提 名

[请参阅下文第 4 .25 段 ]，其后如他再获提名，该

项提名将会无效而不获接纳。  

候 选 人 须 在 提 名 表 格 内 填 报 其 职 业 。 如 他 选 择 公 开 其 政 治

联 系 的 资 料 ， 他 可 在 提 名 表 格 内 申 明 。 候 选 人 应 确 保 在 递

交提名表格之前已将提名表格填妥。  

4 .19  每 一 份 提 名 表 格 都 须 连 同 适 当 数 额 的 选 举 按 金 送

交 有 关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 任 (详 情 请 参 阅 本 章 第 四 部

分 )。 选 举 主 任 可 拒 绝 接 纳 任 何 内 容 有 关 键 性 改 动 的 提 名 表

格。  

4 .20  提 名 表 格 填 妥 后 ， 须 由 候 选 人 ， 若 以 候 选 人 名 单

提名，则由其中一名候选人在提名期内 (公众假期除外 )，在

正 常 办 公 时 间 内 (即 平 日 上 午 九 时 至 下 午 五 时 及 星 期 六 上 午

九 时 至 中 午 十 二 时 )亲 自 送 交 有 关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

任 。 就 功 能 界 别 提 名 而 言 ，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， 例 如 被 提 名 人

暂 时 离 开 香 港 或 因 抱 恙 而 未 能 亲 自 递 交 提 名 表 格 ， 总 选 举

事 务 主 任 可 批 准 候 选 人 以 其 它 方 法 将 提 名 表 格 送 交 选 举 主

任 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11(14)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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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虚假资料  

4 .21  候 选 人 如 明 知 及 故 意 地 在 提 名 表 格 的 重 要 事 项 内

申报虚假资料，则属触犯《刑事罪行条例》 (第 200 章 )，可

被 判 罚 款 及 最 高 监 禁 2 年 。 根 据 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

的 规 定 ， 任 何 人 明 知 或 罔 顾 后 果 地 在 要 项 上 作 出 虚 假 或 不

正 确 的 陈 述 ， 或 明 知 而 在 与 选 举 有 关 的 文 件 中 遗 漏 任 何 要

项 ， 均 属 违 法 ， 可 被 判 罚 款 及 监 禁 6 个 月 ， 并 按 本 指 引 第

16 .56 及 17 .34 段所述丧失资格 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

103 条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 

第四部分：选举按金  

缴付选举按金  

4 .22  候 选 人 递 交 提 名 表 格 时 ， 必 须 同 时 以 现 金 、 银 行

本 票 或 支 票 缴 付 选 举 按 金 ， 金 额 由 行 政 长 官 会 同 行 政 会 议

订立的规例所指定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40(3)及 82(2) (b )条 ]。
《立法会按金及签署人规例》第 2 条订明选举按金如下：  

所 有 以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提 名 的

候选人  
50 ,000 元  

每名功能界别候选人  25 ,000 元  

4 .23  提 名 表 格 必 须 连 同 指 定 的 应 缴 选 举 按 金 递 交 选 举

主任，否则将不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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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项：  

候 选 人 应 尽 量 以 现 金 或 银 行 本 票 缴 交 选 举 按 金 ，

但 也 可 使 用 划 线 支 票 。 若 支 票 遭 银 行 退 票 ， 提 名

将 被 裁 定 无 效 ， 除 非 候 选 人 能 于 提 名 期 届 满 之 前

补 交 该 笔 按 金 。 为 避 免 支 票 遭 银 行 退 票 以 致 提 名

被裁定无效，在提名期最后 3 个工作天内 (不包括

星期六 )递交提名表格的候选人，应尽量以现金或

银行本票缴交选举按金。  

选举按金的退回  

4 .24  在下列情况下，按金会退回候选人 (若是以候选人

名单提名，按金将退回代该等候选人缴交按金者 )：  

( a )  候选人未获有效提名 (若是以候选人名单提名，而

名单上所有候选人均没有获有效提名 )；  

(b )  候选人退出竞选 (若是以候选人名单提名，而名单

上所有候选人均已退出竞选 )；  

( c )  候选人已去世或丧失获提名资格 (若是以候选人名

单 提 名 ， 而 名 单 上 所 有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或 丧 失 获 提

名资格 )；  

(d )  若是以候选人名单提名，而选举主任以上述 (a )、
(b )或 (c )项所载的任何一项或多项理由，自该名单

剔除所有候选人的姓名后，拒绝接纳该名单；  

( e )  选举被终止；  

( f )  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 (若是以候选人名单提名，排

名第一的候选人当选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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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 )  就地方选区或某一普通功能界别而言 (4 个特别功

能界别除外 )，候选人或名单上的候选人所得的选

票 不 少 于 有 关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所 获 有 效 选 票 总 和

的 3%；或  

(h )  就 4 个特别功能界别而言，候选人所得的选票不

少于有关界别所获有效第一选择票总和的 3%。  

如 未 能 符 合 上 述 任 何 一 项 条 件 ， 则 其 按 金 会 被 没 收 。 [详 情

请参阅《立法会按金及签署人规例》第 3 及 4 条。 ]  

 

第五部分：提名是否有效  

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16、 17 及 18 条 ]  

4 .25  选 举 主 任 在 提 名 期 内 收 到 提 名 表 格 后 ， 除 非 他 决

定提名无效，获提名的候选人会被当为正式获提名。  

4 .26  选 举 主 任 收 到 提 名 表 格 后 ，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

会 尽 快 决 定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， 并 刊 登 公 告 ， 述 明 哪 些 人 获 有

效提名为候选人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42A(1)及 (2 )条 ]。  

4 .27  如 选 举 主 任 对 某 名 候 选 人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资 格 有 疑

问 ， 可 向 顾 问 委 员 会 提 出 申 请 ， 要 求 提 供 意 见 [ 见 上 文 第

4 .14 段 ]。  

4 .28  选 举 主 任 如 发 现 有 关 提 名 可 能 因 某 些 错 漏 而 告 无

效 ， 而 这 些 错 漏 可 赶 及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予 以 更 正 ， 则 他 会

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， 在 决 定 该 提 名 无 效 之 前 ， 给 予 有 关

候 选 人 更 正 错 漏 的 合 理 机 会 。 例 如 ， 若 签 署 人 的 资 格 受 怀

疑 ， 准 候 选 人 可 获 准 在 可 行 情 况 下 ， 尽 快 于 递 交 提 名 表 格

后 找 另 一 签 署 人 代 替 。 然 而 ，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， 签 署 人 便

不得替换，且不可再递交提名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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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29  若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， 提 名 表 格 上 的 错 漏 仍 未 更

正，则该提名书会作无效论。  

4 .30  在 决 定 提 名 有 效 与 否 时 ， 选 举 主 任 可 要 求 候 选 人

提供其认为需要的额外资料。  

4 .31  有 关 提 名 必 须 列 载 所 有 在 提 名 表 格 内 规 定 要 提 供

或 选 举 主 任 要 求 提 供 的 资 料 及 签 署 ， 而 候 选 人 则 已 作 出 上

文第 4 .18 段 (b )项所述的声明及誓言，否则无效。  

4 .32  选举主任只可在下列情况下决定提名无效：  

( a )  签 署 人 的 数 目 或 资 格 不 符 合 《 立 法 会 按 金 及 签 署

人规例》的规定；  

(b )  提 名 表 格 ， 包 括 提 名 部 分 、 声 明 及 誓 言 未 按 《 立

法会条例》第 40 条以及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

第 10 及 11 条的规定填妥或签署；  

( c )  选 举 主 任 在 顾 及 顾 问 委 员 会 因 应 其 申 请 或 有 关 候

选 人 的 申 请 而 提 供 的 任 何 意 见 后 ， 信 纳 该 名 候 选

人 或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上 所 有 候 选 人 没 有 资 格

获 提 名 ， 或 已 丧 失 提 名 资 格 [ 见 上 文 第 4 .15 及

4 .27 段 ]；  

(d )  候 选 人 或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上 所 有 候 选 人 已 在

同 一 选 举 中 就 其 它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获 提 名 ， 而 选

举 主 任 不 信 纳 他 ／ 他 们 在 其 它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中

已退出竞选；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(e )  候 选 人 缴 付 选 举 按 金 的 支 票 遭 银 行 退 票 ， 而 候 选

人并没有在提名期届满之前补交该笔按金；  

( f )  选举主任信纳候选人已去世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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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 )  提名表格并非在提名期内妥为提交 [见上文第 4 .16
及 4 .20 段 ]。  

4 .33  选 举 主 任 在 决 定 某 候 选 人 是 获 有 效 提 名 参 加 某 地

方 选 区 的 选 举 之 后 ， 如 在 投 票 日 前 有 证 据 使 他 信 纳 该 候 选

人 已 去 世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公 开 宣 布 该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， 以

及 进 一 步 宣 布 哪 名 或 哪 些 候 选 人 获 有 效 提 名 参 加 该 选 区 的

选 举 。 如 该 名 已 去 世 的 候 选 人 在 其 选 区 的 选 举 中 并 无 对

手 ， 而 选 举 主 任 已 公 开 宣 布 有 关 候 选 人 妥 为 选 出 ， 则 选 举

主任无须作出上述宣布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42B(1)、 (2 )及 (3 )

条 ]。  

4 .34  选 举 主 任 在 决 定 某 候 选 人 是 获 有 效 提 名 参 加 某 地

方 选 区 的 选 举 之 后 ， 如 在 投 票 日 前 有 证 据 使 他 信 纳 该 候 选

人 丧 失 获 提 名 为 候 选 人 的 资 格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更 改 该 项

决 定 ， 示 明 该 候 选 人 并 非 获 有 效 提 名 。 选 举 主 任 亦 必 须 公

开 宣 布 该 项 决 定 已 被 更 改 ， 并 宣 布 哪 名 或 哪 些 候 选 人 获 有

效 提 名 参 加 该 选 区 的 选 举 。 如 该 名 已 丧 失 资 格 的 候 选 人 在

其 选 区 中 并 无 对 手 ， 而 选 举 主 任 已 公 开 宣 布 有 关 候 选 人 妥

为 选 出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可 不 更 改 其 决 定 [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第

42B(4)、 (5 )及 (6 )条 ]。  

4 .35  如 在 某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但 在 投 票 日

前 ， 有 足 够 证 据 使 选 举 主 任 信 纳 某 候 选 人 已 去 世 或 丧 失 获

提 名 为 该 功 能 界 别 的 候 选 人 的 资 格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公 开

宣 布 该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程 序 终 止 [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第 42C

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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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：退出竞选  

4 .36  候 选 人 如 欲 退 出 竞 选 ， 可 填 写 及 签 署 一 份 指 定 的

“ 候 选 人 退 选 通 知 书 ” ， 并 最 迟 于 提 名 期 最 后 一 天 交 回 有

关选举主任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42 条及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

例》第 20 条 ]。如在地方选区选举提名名单上的候选人已正

式 退 出 竞 选 ，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自 提 名 名 单 剔 除 该 人 的 姓 名 ，

并 据 此 调 整 名 单 上 其 它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的 优 先 排 列 次 序 [《 立

法会条例》第 38(6)条 ]。选举主任在裁定某获提名人是获有

效 提 名 之 后 ， 如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之 前 得 悉 该 获 提 名 人 已 去 世

或 丧 失 获 提 名 的 资 格 ，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自 提 名 名 单 剔 除 该 人

的 姓 名 ， 并 据 此 调 整 名 单 上 其 它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的 优 先 排 列

次序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8(6A)条 ]。选举主任自某候选人名

单 剔 除 任 何 姓 名 后 ， 不 得 将 任 何 其 它 人 的 姓 名 加 入 该 名 单

内 。 如 候 选 人 名 单 上 再 无 任 何 姓 名 ， 则 选 举 主 任 必 须 拒 绝

接纳该名单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38(11)、 (12)及 (13)条 ]。  

   重要事项：  

根 据 《 选 举 (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 条 例 》 第 7 及 8
条 ， 任 何 人 士 贿 赂 或 施 用 武 力 或 胁 迫 手 段 ， 或 威

胁 施 用 武 力 或 胁 迫 手 段 使 候 选 人 退 出 竞 选 ， 以 及

任 何 候 选 人 因 索 取 或 收 受 贿 赂 而 退 出 竞 选 ， 即 属

违法。  

 

第七部分：提名公告  

4 .37  有 关 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 任 会 于 提 名 期 结 束

后 14 天内在宪报中发表公告，开列其选区或功能界别所有

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及 主 要 地 址 ， 以 及 每 名 候 选 人

或每份候选人名单经抽签获配的 (印在选票上的 )英文字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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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 [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21 条 ]。每名获有效提名

的候选人亦会获个别通知。  

 

第八部分：选票上关于候选人的详情  

4 .38  根 据 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， 候 选 人

可 在 提 名 期 内 ， 请 求 选 管 会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使 用 的 选 票 上 印

上 与 候 选 人 有 关 的 指 明 详 情 。 这 些 详 情 包 括 订 明 团 体2的 登

记 名 称 和 标 志 、 订 明 人 士3的 登 记 标 志 、 说 明 候 选 人 属 独 立

候 选 人 或 无 党 派 候 选 人 的 字 样 ， 以 及 候 选 人 的 个 人 照 片 。  
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请求在选票上印上关于候选人的详情  

功能界别的候选人或提名名单上的单一候选人所作的请求  

4 .39  功 能 界 别 的 候 选 人 或 提 名 名 单 上 的 单 一 候 选 人 可

请 求 选 管 会 在 选 票 上 印 上 候 选 人 的 个 人 照 片 及 其 选 取 的 指

明 详 情 的 组 合 ， 包 括 不 多 于 3 个 订 明 团 体 的 已 登 记 名 称 、

不 多 于 3 个 订 明 团 体 和 有 关 候 选 人 的 已 登 记 标 志 ， 以 及 印

上 或 不 印 上 “ 独 立 候 选 人 ” 或 “ 无 党 派 候 选 人 ” 的 字 样 。  
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 

4 .40  请 求 必 须 采 用 指 明 表 格 提 出 ， 并 由 提 请 人 签 署 。

如请求标的关于 1 个或多于 1 个订明团体，便须附有每个

团 体 在 有 关 提 名 期 内 就 该 请 求 给 予 的 同 意 。 如 请 求 标 的 包

括 照 片 ， 则 亦 必 须 附 有 该 照 片 ， 照 片 背 后 须 示 有 候 选 人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订明团体指订明政治性团体或订明非政治性团体。  

3  订明人士指在按照《立法会条例》编制和发表的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内

登记，而没有丧失如此登记的资格或在选举中的投票的资格的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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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。 [ 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 3 条 。 ]  
[2007  年 10 月修订 ]  

多于 1 名候选人的提名名单上的候选人所作的请求  

4 .41  多于 1 名候选人的提名名单上的候选人可请求选

管会在选票上印上该名单上的任何 1 名或多于 1 名候选人

的 个 人 照 片 ， 以 及 其 选 取 的 指 明 详 情 组 合 ， 包 括 不 多 于

3  个订明团体的已登记名称、不多于 3 个订明团体和有关候

选 人 的 已 登 记 标 志 ， 以 及 在 各 有 关 候 选 人 姓 名 旁 印 上 或 不

印 上 “ 独 立 候 选 人 ” 或 “ 无 党 派 候 选 人 ” 的 字 样 。  
[2007  年 10 月修订 ]  

4 .42  请 求 必 须 采 用 指 明 表 格 提 出 ， 并 由 提 请 人 及 有 关

提 名 名 单 上 的 其 它 候 选 人 签 署 。 如 请 求 标 的 关 于 1 个 或 多

于 1 个 订 明 团 体 ， 便 须 附 有 每 个 团 体 在 有 关 提 名 期 内 就 该

请求给予的同意。如请求标的包括 1 张或多于 1 张照片，

则 亦 必 须 附 有 该 照 片 或 该 等 照 片 ， 每 张 照 片 背 后 须 示 有 相

关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。 [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 4
条。 ] 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申请登记名称及标志  

4 .43  已 根 据 先 前 《 选 票 上 关 于 候 选 人 的 详 情 (立 法 会 )
规 例 》 向 选 管 会 登 记 的 详 情 ， 会 视 为 同 时 就 立 法 会 和 区 议

会 选 举 向 选 管 会 登 记 的 详 情 。 所 有 日 后 的 登 记 将 同 时 适 用

于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。  [2007 年 10 月新增 ]  

订明团体申请登记其名称和标志  

4 .44  若 订 明 团 体 有 意 支 持 某 候 选 人 参 选 立 法 会 选 举 ，

可随时向选管会申请登记以下所有或任何详情：  

( a )  团体的中文名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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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团体的中文名称缩写；  

( c )  团体的英文名称；  

(d )  团体的英文名称缩写；  

( e )  团体的标志。  

4 .45  申 请 人 必 须 采 用 指 明 表 格 提 出 申 请 ， 并 加 以 签

署 。 申 请 必 须 表 明 申 请 人 是 订 明 政 治 性 团 体 或 订 明 非 政 治

性 团 体 ， 亦 必 须 表 明 申 请 人 拟 同 意 在 选 票 上 印 上 申 请 标

的 ， 作 为 关 于 1 个 或 多 于 1 个 候 选 人 的 详 情 。 提 出 申 请

时 ， 亦 应 一 并 提 交 由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规 管 该 团 体 的 当 局 或 规

管 机 构 向 该 团 体 发 出 的 证 明 书 或 文 件 的 副 本 [《 立 法 会 及 区

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第 8 条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订明人士申请登记其标志  

4 .46  订 明 人 士 若 有 意 参 加 立 法 会 选 举 ， 可 随 时 向 选 管

会申请登记其标志。  

4 .47  申 请 人 必 须 采 用 指 明 表 格 提 出 申 请 ， 并 加 以 签 署

[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第 9 条 ]。  

申请的时间  

4 .48  申 请 人 可 随 时 提 交 登 记 申 请 ， 惟 须 留 意 就 二 零 零

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结 束 的 年 度 登 记 周 期 而 言 ， 其 相 关 年

度 的 截 算 日 是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。  [2007 年 10 月 及

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处理申请  

4 .49  如订明团体或订明人士提出申请，而该申请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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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是 在 某 年 度 的 四 月 十 五 日 或 之 前 提 出 的 ， 则 选 管

会 必 须 在 该 日 之 后 ，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尽 快 处

理 该 申 请 ， 而 无 论 如 何 ， 选 管 会 必 须 在 该 年 度 登

记周期内处理该申请；或  

(b )  是 在 某 年 度 的 四 月 十 五 日 之 后 提 出 的 ， 则 选 管 会

必 须 在 下 一 个 年 度 登 记 周 期 内 的 四 月 十 五 日 之

后 ，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尽 快 处 理 该 申 请 ， 而 无

论 如 何 ， 选 管 会 必 须 在 该 下 一 个 年 度 登 记 周 期 内

处理该申请。  

[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第 11 条 ]  [2007 年 10 月

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4 .50  选 管 会 如 认 为 可 能 会 拒 绝 批 准 订 明 团 体 或 订 明 人

士 提 出 的 申 请 ， 便 须 给 予 申 请 人 书 面 通 知 。 在 给 予 该 通 知

后的 14 天内，申请人可更改该申请，或以书面向选管会申

述 为 何 选 管 会 不 应 拒 绝 批 准 该 申 请 [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

详情规例》第 12 及 13 条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4 .51  若 选 管 会 在 考 虑 过 由 订 明 团 体 或 订 明 人 士 提 出 的

申 请 后 ， 认 为 可 能 会 批 准 申 请 ， 则 选 管 会 必 须 就 该 申 请 在

宪报刊登公告：  

( a )   指明申请人的姓名及申请标的；  

(b )   述明选管会可能会批准申请；以及  

( c )   邀 请 任 何 反 对 批 准 申 请 的 人 士 按 照 《 立 法 会 及 区

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第 15 条向选管会提出反对。  

[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第 14 条。 ]  [2007 年 10
月修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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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52  根 据 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 15
条，在宪报刊登出有关申请的公告的 14 日内，任何人士可

以书面通知形式向选管会反对批准该申请。  [2007 年 10 月

修订 ]  

4 .53  选 管 会 若 接 获 反 对 意 见 ， 便 会 进 行 聆 讯 。 在 一 般

情 况 下 ， 聆 讯 会 公 开 进 行 。 但 是 如 果 基 于 公 义 的 理 由 ， 聆

讯 可 以 非 公 开 地 进 行 。 选 管 会 聆 听 各 方 申 述 和 审 阅 相 关 资

料后，决定应否批准申请。  

4 .54  选 管 会 在 决 定 批 准 由 订 明 团 体 或 订 明 人 士 提 出 的

申 请 后 ， 会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， 尽 早 就 该 申 请 在 宪 报 刊

登 公 告 ， 指 明 申 请 人 的 姓 名 及 申 请 标 的 。 如 果 选 管 会 决 定

拒 绝 有 关 申 请 ， 便 会 将 该 决 定 连 同 拒 绝 理 由 以 书 面 通 知 申

请 人 。 [ 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 19 条 。 ]  
[2007  年 10 月修订 ]  

名称、标志等的登记及取消登记  

4 .55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会 就 订 明 团 体 已 登 记 的 名 称 和 标

志 ， 以 及 订 明 人 士 已 登 记 的 标 志 ， 设 置 和 备 存 相 关 详 情 的

登 记 册 ， 并 在 选 举 事 务 处 提 供 登 记 册 ， 让 公 众 人 士 在 通 常

办 公 时 间 内 免 费 查 阅 [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

20 条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4 .56  选 管 会 可 基 于 以 下 理 由 ， 取 消 某 订 明 团 体 登 记 的

名称、名称缩写和标志的登记：  

 ( a )   如 果 没 有 人 要 求 在 下 列 选 举 选 票 印 上 某 项 标 的 登

记：  

  ( i )   在连续两届立法会换届选举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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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i )   在 连 续 两 届 区 议 会 一 般 选 举 (而 其 中 一 届

是 在 该 两 届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之 间 举 行 )；
以及  

 ( i i i )   在该两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或区议会一般选

举之间举行的任何立法会或区议会补选；

或  

 (b )   该团体不再存在。  
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4 .57  选 管 会 亦 可 基 于 以 下 理 由 ， 取 消 某 订 明 人 士 登 记

的标志：  

 ( a )  如 果 没 有 人 要 求 在 下 列 选 举 选 票 印 上 某 项 登 记 标

的：  

 ( i )  在连续两届立法会换届选举；  

 ( i i )  在 连 续 两 届 区 议 会 一 般 选 举 (而 其 中 一 届

是 在 该 两 届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之 间 举 行 )；
以及  

 ( i i i )  在该两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或区议会一般选

举之间举行的任何立法会或区议会补选；

或  

(b )   该人去世。  

[《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票 详 情 规 例 》 第 21 条 。 ]  [2007 年

10  月修订 ]  

 

  



 54

第九部分：宣传  

4 .58 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， 选 举 主 任 将 通 知 每 一 个 获 有 效

提 名 的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进 行 抽 签 的 日 期 和 时

间 ， 届 时 他 会 为 每 个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抽 签 编

配 一 个 印 在 选 票 上 的 英 文 字 母 或 编 号 。 候 选 人 可 选 择 列 席

旁 观 。 其 后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会 印 制 一 本 名 为 候 选 人 简 介 的 小

册 子 。 每 一 个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经 抽 签 获 编 配

印 在 选 票 上 的 英 文 字 母 或 编 号 ， 亦 会 印 在 小 册 子 上 。 此 小

册子会在接近投票日时邮寄给各选民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4 .59  候 选 人 可 随 意 使 用 此 小 册 子 作 自 我 宣 传4。 任 何 候

选 人 有 意 这 样 做 ， 应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把 下 列 资 料 送 达 有 关

的选举主任：   

 ( a )   一份已填写及贴上 1 张候选人最近 6 个月内所拍

摄的指定尺寸彩色照片的方格表；及  

 (b )  另外 2 张与贴在方格表上相同的照片、背面贴上

候选人姓名的卷标。  

[2007 年 10 月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4 .60  候 选 人 简 介 自 我 介 绍 短 文 的 内 容 、 性 质 和 阐 述 方

式 ， 纯 属 候 选 人 的 个 人 构 思 及 创 作 。 除 非 有 任 何 内 容 被 认

为 不 合 乎 体 统 、 或 有 诽 谤 性 或 属 非 法 ， 否 则 选 举 事 务 处 不

会 对 内 容 作 出 任 何 改 动 或 增 删 。 候 选 人 须 注 意 ， 部 分 选 民

只谙英语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如候选人不递交方格表，小册子上只会印上有关候选人的姓名及候选人／候选

人名单的编号，并在政纲范围内印上“候选人并未提供有关资料＂字句。  

  




